
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公告

李长伟(370402196705140034):本院执行张玉顺与你人格权纠纷一案，
因你未履行(2024)辽 02 民终36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(2025)辽0211执恢1633 号执行裁定书(将被执行人李长伟名下的
广州科勒尔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DK 直冷块冰机(机组型号为 DK7
0)KLE1120DK7U-20420B 一台机及被执行人自制的过火的制冰机冷却水
槽和过火的海水槽作价 71800 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张玉顺抵偿相应债务，
上述设备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张玉顺时起转移)。本公告自
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，对上述法律文书有异议的，于送达生
效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，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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